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

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

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

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

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 1号）规定，

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

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品，并在投

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

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

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的，按无效投标处理。如属于《网

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所描述的产品，

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4）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

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

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

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标注“◆”的技术参数为重要技术指标、功能项，将

作为货物性能的评分依据。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

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用的

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

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一、本项目预算金额：¥585，000.00，最高限价：¥585，000.00 ；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

限价和单台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2 项产品“口腔显微镜”。

三、所属行业：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单台最高

限价（万

元）

1 生物显微镜 3 台

1.用途：可作切片的明场（BF），用于切片观察，临床及

科学研究工作。

2.主要技术指标

2.1 研究级正置显微镜。

2.2 光学系统：无限远校正光学系统，齐焦距离为国际标

准 45mm。

2.3 调焦：载物台垂直运动方式距离不小于 25mm，带聚焦

粗调限位器，粗调旋钮扭矩可调，最小微调刻度单位≤1

微米。

2.4 观察镜筒：宽场三目观察筒，倾角为 30°。

2.5 照明装置：内置透射光柯勒照明器，具有光强预设按

钮、光强管理按钮，LED 光源，加装色温调整滤光片。寿

命≥50000 小时，要求 LED 光源能 （强度≥12V100W 卤

素灯，至少能够连接 26 人共览）保证在不同观察倍数和

视野范围内照明始终均匀明亮，强度适中，色温恒定。

2.6 物镜：

4X 万能平场半复消色差物镜，NA ≥0.13，工作距离≥17

mm。

10X 万能平场半复消色差物镜，NA≥ 0.3，工作距离≥10

mm。

20X 万能平场半复消色差物镜，NA ≥0.5，工作距离≥2.

1mm。

40X 万能平场半复消色差物镜，NA ≥0.75，工作距离≥

0.51mm。

2.7 载物台：右手低位载物台，带有旋转装置和扭矩调节

装置，要求陶瓷覆盖层载物台具有抗磨损性。

2.8 目镜：高眼点屈光度可调的 10 倍超宽视场目镜，视

场数 F.N≥26，目镜外壳有相关数字标明。

2.9 物镜转换器：≥6 孔编码物镜转换器。

2.10 聚光镜：阿贝聚光镜，N.A.≥1.1。

2.11 可升级荧光：要求将来可根据采购人要求升级增加

荧光装置，荧光激发块转盘位≥8，具备复眼荧光照明技

术，升级的费用不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采购人如有需

要，另行支付。

8.3

2 口腔显微镜 4 台
（一）主镜部分

1.显微镜采用光学玻璃，多层镀膜增透，复消色差光学设
8.4



计。

2.变角双目镜筒，角度调节范围不低于 0-180°。

3. 双目镜筒瞳距可调，瞳距覆盖范围不小于 55mm-75mm，

带精确瞳距调节旋钮，可显示瞳距数值，调节精度小≤

1mm，调节旋钮带消毒罩。

4.高眼点广角目镜，护眼杯高度可调， 视度调节范围不

小于±7D。

5.目镜视场直径范围不小于 12mm～120 mm。

6.5 档光学变倍，放大倍数至少覆盖 4 倍-18 倍。

7.90°光学延长结构，要求能够增大镜身前后倾摆角度，

满足不同工作角度观察。镜身大角度倾摆时要求能保证双

目镜筒始终保持在人体工学位置。

8.变焦系统：焦距覆盖范围不小于 F200mm-480mm，带物

镜防溅罩。

（二）照明部分

1.光源：LED 照明系统，亮度连续可调，物面照度不低于

50，000Lx，平均使用寿命不少于 60000 小时。

2.自动限位开关，抬高显微镜小横臂可自动关灯，下拉至

工作位自动开灯。

3.显微镜配置专为口腔科设计的橙色滤镜，用于树脂充填

以防止填充物固化；配置绿色滤镜增强血管和神经等重要

组织的比度，要求能确保手术治疗安全。

4.光斑大小至少 4档可调：最大光斑直径不小于 80mm。

（三）影像部分

1.4K 多功能影像模块，采用 1/1.2" CMOS 摄像头，分辨

率不低于 3840x2160；集成 90°光学延长器功能与分光

器功能。

2.影像存储：双 USB3.0 影像储存，双 USB2.0 功能控制，

图片、视频记录格式：JPEG；MP4；

3.高清显示器，含显示器支架、显微镜立柱抱箍；

4.无线脚控开关，用于拍照以及录像。

（四）支架部分

1.落地式支架。

2.支架臂伸展范围不小于 1700mm。小横臂与镜身连接，

长度不低于 1000mm，旋转角度：±150º，大横臂与立柱

连接，长度不小于 500mm，旋转角度：350°；大横臂位

于小横臂上方，要求能减少显微镜支架与牙椅支架的干

涉。

3.同轴旋转挂臂，调整镜头在垂直转动时，与视野中心区

同轴旋转，保持视野始终定位在术区。

4.钟摆系统，镜身左、右倾摆时，双目镜筒自动保持水平



不变，无需额外调整目镜位置，满足不同工作角度观察。

5.一体式手柄，360°可旋转手柄，集成一键拍照录像按

钮与变焦旋钮。

（五）显微镜整机保修期不少于 3 年。

▲五、商务要求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1.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安装调试并交付使用。

2.交付地点：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具体安装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条件

1.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中标人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

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货款；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

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80%货款；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满 6 个月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95%货款；设备

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满 18 个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

支付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100%货款(不计利息，按要求保修)。

3.转账前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合法的等额普通发票。

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中标人在采购人指定地点交付所投产品时

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货款、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人工费、

服务费、包装、运输、装卸、检测、试验、保险、税金、货到就位以及安装、

调试、培训、验收、保修费等成本及利润。

保修期

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自交付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不

少于 12 个月，项目需求中有特殊要求的，按项目需求执行。保修期内出现故

障，需派出技术工程师到达现场处理故障，并承担一切费用。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1.负责送货上门、为用户安装、调试仪器；售后服务人员现场负责培训操作人

员到能熟练操作（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产品的各种功能；提供培训时长、内

容等说明），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2.售后服务：

项目在安装调试过程中，中标人负责派合格的工程师到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达到正常运作要求，保证机器正常使用，达到验收要求。在保修期内，设

备出现问题或采购人有服务需求的，中标人应在 2 小时内电话响应，4小时内

提供解决方案，一般问题应在 24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

的问题，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仪器现场；一周内未维修好的重大问题或其它无

法迅速解决的问题须提供质量同等或以上的备用机给采购人使用，并在一周内

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保修期内提供维护和保养服务并提供技术援助电话

和售后服务电话，维修、换货中所有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需向采购人开放该设备所有数字接口，不得额外收取费用；如果使用

科室要求设备接入医院信息系统，接入信息系统端口费用由中标人支付。

4.如果采购人需要时，中标人须提供与采购人信息系统对接的接口转换装置，

不得额外收取费用。

5.设备生产时间：中标人提供不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货物，或提供货物生产日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超过六个月（国产）的库存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6.中标人承诺保修期内提供保修服务须原厂保修。

7.中标人提供 24 小时 365 天维修服务热线支持。保修期内每半年至少提供一

次维护保养，并提供保养报告单；定期的维护保养服务包括：设备的安全检查、

影像质量检查、设备清洁保养、性能测试及校准、 运行状态检查等。保修期

内需更换的损耗品由中标人负责提供，不得额外收取费用。

8.提供中文操作手册、维护手册、维修手册、软件备份、故障代码表、备件清

单、零部件、维修密码等维护维修必需的材料和信息。

9.售后服务承诺书中根据采购人的实际情况对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方案做出

详细服务承诺、提供详细的保养计划。

10.在保修期满后，中标人应继续提供备件和维修服务。

质量要求

1.质量达到国家验收合格标准。

2.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

承诺相一致。

3.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

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

4.测试及检验：检验和测试在产品使用地进行；如果任何被检验或测试的产品

不能满足采购要求的，采购人可以拒绝接受该产品，中标人需承担被采购人终

止合同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验收标准及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

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

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采购人应当在到货（安

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2.中标人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

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

3.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中标人须负责安装并培训

采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直到符合技术要求，采购人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采购人可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

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如验收合格，费用由采购人承担，验收不

合格，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项目实施过程中，非中标人责任发生不可履约情况的，中标人须立即通知采

购人，且在 5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及应对措施给采购人。

6.验收时中标人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由中标

人负责。

7.其余未尽事项按相关法律规定及售后服务承诺书及招标、投标文件相应约定

办理。

包装和运输

本项目不限制货物的运输方式，中标供应商提供给采购人的货物必须是全新

的、未经使用过的原装产品，内外包装均需完好，符合国家各项有关质量标准

制造的产品。

保险 如一旦中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所供货物的承保事宜，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进口产品说明 本表产品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



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优先采购向我国

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品。其

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本项目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

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医疗器械产品的备

案证或注册证

以上货物中的医疗设备属医疗器械管理范畴的，投标产品属第一类医疗器械产

品的，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该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凭证及信息表，投标产品属第二、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投标文件中须按《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提供该设备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加盖投

标人单位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其他商务要求

1.不得分包、转包。

2.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

权依法解除或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六、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1.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无。

业绩要求 符合“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要求的，予以加分。

2.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3.其他要求

技术规范、文

件等附件资

料

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产品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的满足对应参数的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或原厂的说明书。此项不作为实质性要求。

其他

（1）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及本项目“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要求，于投标

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如有）、项目质量控制措施（如有）、售后服务承诺、业绩

等内容。

（2）投标人如有需要对上述技术要求中提及的现有系统及软件等进行了解的，可致

电采购人（联系人：叶强、联系电话：0779-202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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